陕西省总会计师（财务总监）协会
会费管理办法

（草  案）
第一条  根据《陕西省总会计师（财务总监）协会章程》（草案）第二章、第三章、第五章相关条款的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 会费是协会正常开展活动和健康发展的基础性保证资金，按规定缴纳会费是会员应履行的义务。
第三条  根据民政部门和财政部门关于社会团体收取会费的有关规定，参照兄弟协会的会费标准，结合本协会的实际，本团体会费按年度缴纳，每年标准为：

（一）副会长单位会员    5000元；
（二）常务理事单位会员  3000元；
（三）理事单位会员      2000元；
（四）单位会员          1000元；
（五）个人会员           100元。
第四条  每年第一季度末前将本年度会费交至或转至陕西省总会计师（财务总监）协会秘书处，秘书处收到会费后应出具陕西省财政厅印（监）制的社会团体会费收据。
第五条  本团体应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章程，并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进行会计核算。

第六条  本团体的会费收入，只能用于本团体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和事业的发展，不得在会员中分配。

第七条  本团体应定期向会员公布会费收支情况，接受会员代表大会的审查；并在社会团体年检时向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报告会费收支情况。
第八条  本团体会费标准的制定或修改，须经会员代表大会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。

第九条  本办法经2021年 11 月 26 日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通过之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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